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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 京  大  学 

南字发〔2016〕9号 

 

 

关于成立南京大学大学生艺术团的通知 

 

各院系、各单位： 

经研究决定，成立南京大学大学生艺术团。该艺术团挂

靠团委，其人员编制、经费、用房等均由团委统筹解决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大学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月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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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月 1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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